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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

安发改投资〔2023〕325号

安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关于转发省发展改革委《关于印发<促进
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十条举措>的通知》的

通 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发改局，安康高新区、瀛湖生态旅游区、恒口示

范区经发局，市级相关部门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“三个年”活动安排部署、全省民营经

济高质量发展大会精神，促进全市民间投资健康发展，现将省发

展改革委《关于印发<促进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十条举措>的通

知》（陕发改投资〔2023〕858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结合本地区

本系统本部门工作实际抓好贯彻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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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陕西省发展改革委《关于印发<促进民间投资健康发

展的十条举措>的通知》（陕发改投资〔2023〕858号）

安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3年 6月 2日

安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政办科 2023年 6月 2日印发














